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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如东县绿季米业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如东县绿季米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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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优质稻米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食品优质稻米生产技术规程（以下简称“绿色稻米”）的基本规定、生产规程、

绿色稻米加工、生产档案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稻米从育秧到成品加工的全周期技术规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第 1 部分:禾谷类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19 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493 粮油检验类型及互混检验

GB/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GB/T 5496 粮食、油料检验黄粒米及裂纹粒检验法

GB/T 5502 粮油检验大米加工精度检验

GB/T 5503 粮油检验碎米检验法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6433 粮油加工环境要求

GB/T 26630 大米加工企业良好操作规范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419 绿色食品 稻米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NY/T 2978 绿色食品 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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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NY/T 4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稻米 green food-rice

指在无污染的条件下种植、养殖，施有机肥料，严格控制农药使用的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质、

营养型的稻米。

4 基本规定

4.1 产地环境

应符合 NY/T 391 中的规定。

4.2 空气质量

应不低于 GB 3095 中规定的二级水平。

4.3 土壤质量

应不低于 GB 15618 中规定的二级水平。

4.4 产地产品认证

绿色稻米的产地产品须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部门的认证，取得绿色食品认证证书，获准使用绿色

食品标识。

4.5 废弃物循环利用

4.5.1 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水稻秸秆应全量还田利用。

4.5.2 加工废弃物循环利用：应对生产加工中产生的砻糠、青糠、不合格品进行循环利用。

4.5.3 砻糠循环利用：加工后产生的砻糠、灰尘废弃物，宜作为有机肥料还田。

4.5.4 青糠循环利用：加工后产生的青糠，营养丰富，宜作为畜禽精饲料利用。

4.5.5 不合格稻米的利用：稻米经检验若不适宜食用而又无害的，则可作为动物饲料；若有害的则应

销毁，不应流入市场。

5 生产规程

5.1 育秧准备

5.1.1 秧田预处理

5.1.1.1 应按生产客观实际拟定秧田比例及秧田面积。

5.1.1.2 应选择地势高爽、土地平整、运输便利、排灌通畅的田块作为秧田。

5.1.1.3 预选秧田应铲除稻桩、杂草等杂物，削高填低，充分压实。

5.1.1.4 应采用干整法或水整法制作秧板。

5.1.2 灌溉设备架设

秧田灌溉设备架设策略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8%82%A5%E6%96%99/12830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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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灌溉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水泵、输水软总管、支流软管与带可控的节制阀；

b) 灌溉设备质量应能满足稻米生产周期内的灌溉质量所需；

c) 应沿秧板纵向以 2 m 间距布设配套立柱和微喷头，横向以 2.6 m 间距为宜；

d) 相邻两条秧板上的喷头应相互交错；

e) 宜根据客观实际在秧板两端增设微喷头；

f) 应根据总喷水最大流量配备相应流量的水泵；

g) 应根据设备架设客观实际安装阀门。

5.1.3 秧盘准备

每亩单位大田栽插秧苗应备用 25 张育秧硬盘。

5.1.4 无纺布准备

应按每亩单位秧田备足 160 cm 宽幅的水稻育秧专用无纺布（30 g/㎡ ） 400 m。

5.1.5 营养土或基质准备

5.1.5.1 营养土准备

按单位大田每亩备合格营养细土 75 kg，用绿色稻米种植的稻田熟土粉碎过筛后，每 75 kg 过筛细

土中拌壮秧剂 0.8 kg。

5.1.5.2 基质准备

按单位大田每亩面积备专用育秧基质 80 L。

5.2 育秧

5.2.1 种子选用

水稻种子应经过精选、去杂，籽粒饱满、无病粒，应符合 GB 4404.1 中的规定。

5.2.2 种子处理

应采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操作：

a) 脱芒：种子须进行脱芒、去枝梗，防治机械播种时造成塞机、漏播；

b) 晒种：在浸种前应在晴朗天气下晒种 2 d ～ 3 d；

c) 浸种：宜采用灭菌药剂间隙浸种；

d) 催芽：浸种后种子应适度催芽。

5.2.3 播种

5.2.3.1 播种时间

应结合水稻选种地区客观实际适时播种。

5.2.3.2 播种方式

应采用机械播种或手工播种。

5.2.4 秧田管理

5.2.4.1 温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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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a) 出苗前：应以保温为主，保持膜内适宜温度促进出苗；

b) 出苗后至一叶一心期：膜内温度应控制在 25 ℃ 以内，逾温时须通风降温；

c) 一叶一心至三叶期：床内温度应控制在 20 ℃ ～ 25 ℃，注意通风炼苗，防止徒长；

d) 三叶期后：应根据天气情况适时揭膜通风，增强秧苗抗逆性。

5.2.4.2 水分管理

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a) 出苗前：一般不需浇水，若发现床面干燥变白应及时补水；

b) 出苗后：应根据秧苗生长情况和天气变化，适时补水，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

c) 揭膜后：缺水时及时补水，插秧前进行晒床蹲苗。

5.2.4.3 肥料管理

苗期一般不需施肥，若秧苗生长情况不佳，可在移栽前 4 d ～ 5 d 追施送嫁肥（如磷酸二铵），

促进秧苗生长。

5.2.4.4 带药移栽

揭无纺布后，移栽前 1 d ～ 2 d 带药移栽。

5.2.4.5 秧苗质量

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a) 秧龄为 15 d ～ 20 d；

b) 秧苗叶龄 3 叶 ～ 4 叶；

c) 苗高 12 cm ～ 18 cm；

d) 百苗干重 2.0 g 以上；

e) 秧苗白根多、盘根好。

5.3 大田准备

5.3.1 修筑田埂

5.3.1.1 春季应加固、修补田埂，夯实防漏。

5.3.1.2 田埂规格为：宽 50 cm ～ 60 cm、高 20 cm ～ 25 cm。

5.3.1.3 达到栽秧期后后稻田内应能持续保持 15 cm 的水层要求。

5.3.2 耕翻晒垡

5.3.2.1 绿肥茬在绿肥盛花末期应采用反旋灭茬机翻埋绿肥还田。

5.3.2.2 秸秆还田应耕翻压草。

5.3.2.3 应抢晴翻晒，耕翻深度为 15 cm 左右。

5.3.3 基施有机肥

5.3.3.1 肥力高田块每亩的有机肥料使用量为 200 ㎏ ～ 300 ㎏。

5.3.3.2 肥力低田块每亩的有机肥料使用量为 500 ㎏ ～ 1 000 ㎏。

5.3.3.3 有机肥已经均匀撒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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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秧苗栽插

5.4.1 栽插时间

5.4.1.1 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水稻品种特性，适时进行移栽。

5.4.1.2 应选择晴好天气进行移栽，有利于秧苗快速返青和生长。

5.4.2 栽插密度

5.4.2.1 应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肥力等因素，合理确定移栽密度。

5.4.2.2 杂交稻每亩应插 1.8 万丛 ～ 2.5 万丛。

5.4.2.3 常规稻每亩应插 2.5 万丛 ～ 3.5 万丛。

5.4.2.4 移栽时应做到浅、稳、匀、直，确保秧苗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

5.4.3 栽插方式

应采用人工移栽或机械移栽。

5.5 田间管理

5.5.1 肥料管理

5.5.1.1 肥料选用应符合 NY/T 394 中的规定。

5.5.1.2 应优先使用农家肥料、绿色食品肥料和生物菌肥。

5.5.1.3 严禁使用未经国家或地方农业部门登记的化学和生物肥料，以及重金属含量超标的肥料。

5.5.1.4 允许限量使用化学肥料（氮、磷、钾），但必须与有机肥料或复合微生物肥配合使用，且有

机氮和无机氮的比例不超过 1：1。

5.5.1.5 应遵循“少吃多餐”的原则，即前控中补后控，农肥、化肥、生物肥结合，氮、磷、钾结合。

5.5.1.6 稻田施用鸡粪等有机肥时，应注意用量适当、时间抢前、施入均匀，并确保充分发酵。

5.5.1.7 追肥应分期进行，主要包括分蘖肥、调节肥、穗肥和粒肥等，以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和产量

提升。

5.5.2 水分管理

5.5.2.1 灌溉用水应符合 GB 5084 中规定的二级以上水质要求。

5.5.2.2 应根据水稻生长的不同阶段，科学调整灌溉水量和灌溉方式。

5.5.2.3 返青期应保持浅水层。

5.5.2.4 分蘖期应湿润灌溉。

5.5.2.5 苗数达到穗数的 80％ ～ 90％时开始露田和晒田。

5.5.2.6 穗分化后应灌水并保持浅水层至抽穗扬花期。

5.5.2.7 灌浆成熟期应间歇灌溉，干湿交替。

5.5.2.8 收获前 7 d ± 1 d 断水。

5.5.3 病虫草害防治

5.5.3.1 主要病虫草害

5.5.3.1.1 主要病虫害：纹枯病、稻飞虱、二化螟、稻纵卷叶螟。

5.5.3.1.2 主要草害为一年禾本科杂草。

5.5.3.2 病虫草害监测及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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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2.1 建立病虫害监测体系：应在稻田中设置病虫害监测点，定期观察并记录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和发展趋势。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及时发布病虫害预警信息，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5.5.3.2.2 科学制定防治策略：应根据病虫草害的监测结果和预警信息，科学制定防治策略和措施。

在防治过程中注重生物防治与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的有机结合，形成综合防治体系。

5.5.3.3 防治原则

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a) 绿色防控，综合防治；

b) 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

c) 应优先采用农业防治措施；

d) 科学使用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

e) 安全用药，保护环境；

f) 农药使用应符合 NY/T 393 中的规定。

5.5.3.4 农业防治

5.5.3.4.1 应采用合理耕作制度、轮作换茬、人工除草等农艺措施，减少有害生物的发生。

5.5.3.4.2 应选用优质高产抗病品种，品种定期轮换，保持品种抗性。

5.5.3.4.3 应做好种子处理，培育壮秧，科学施肥，适时搁田，控制高峰苗，通风透光。

5.5.3.5 物理防治

应按棋盘式连片布局，每 30 亩安装 1 台太阳能杀虫灯，每亩放置诱捕器 2 个。

5.5.3.6 生物防治

5.5.3.6.1 应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鸟类、益虫和天敌，维护生物多样性，创造不利于病虫草害发

生和繁殖的环境。

5.5.3.6.2 应在稻田中引入或释放对害虫具有天敌作用的昆虫或其他生物，如斑茎蜂、瓢虫等，通过

生物间的相互作用来控制害虫的数量。

5.5.3.6.3 应优先选择低毒、高效、无残留的生物农药，如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等。

5.5.3.6.4 应严格按照生物农药的使用说明进行施药，控制用药量、用药次数和用药时间。

5.5.3.7 化学防治

5.5.3.7.1 应优先选择低毒、低残留且能够发挥较高实效性的农药。

5.5.3.7.2 应根据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和水稻的生长阶段，精准选择施药时机和剂量。

5.5.3.7.3 应采用先进的施药技术，如无人机喷洒等，以提高施药效率和精准度。

5.5.3.7.4 若采用人工施药，施药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如穿戴防护服、佩戴口罩和手套等。

5.5.3.7.5 应定期对施药器械进行清洗和维护保养，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并减少药液流失。

5.5.3.7.6 农药包装废弃物和残留药液应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

5.5.3.7.7 应避免长期使用同一种农药，以减少病虫害的耐药性产生。

5.5.3.7.8 应根据病虫害的种类和抗性水平，合理轮换使用不同类型的农药。

5.6 稻谷收获

5.6.1 收获时间

应在米粒失水硬化、变成透明实状的完熟期适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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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收获方式

5.6.2.1 应采用联合收割机等机械设备进行收获，机械收获时应注意调整收割机的参数，以减少损失

和破碎率。

5.6.2.2 在特殊情况下，如小面积种植或地形复杂区域，可采用人工镰刀收割等方式进行，人工收获

时应确保稻穗收割干净，减少遗漏。

5.7 稻谷处理

5.7.1 去杂

5.7.1.1 初步筛选：应采用风选机或比重选等机械设备，初步去除稻谷中的空粒、杂质、秕粒、米粒

和虫蚀粒等。

5.7.1.2 精细清理：通过振动筛、去石机等设备进一步去除稻谷中的小石子、土块等杂质。

5.7.1.3 人工检查：在机械化去杂后，应进行人工检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大块杂质或异物。

5.7.2 干燥

5.7.2.1 自然干燥：在天气晴朗、风力适中的条件下，将稻谷摊晒在干燥、通风、向阳的场地上，利

用自然光热进行干燥。

5.7.2.2 机械烘干：在阴雨天气或自然干燥条件不足时，应采用稻谷烘干机进行烘干，烘干过程中应

严格控制温度和时间，避免稻谷过热变质或干燥不均匀。

5.7.2.3 干燥程度：稻谷的干燥应达到一定的安全水分，水分含量应在 13.5％以下。

5.7.3 质检

绿色食品稻谷质量须符合 NY/T 2978 规定。

5.8 稻谷包装、贮藏与运输

5.8.1 稻谷包装

应符合 NY/T 658 中的规定。

5.8.2 稻谷贮藏与运输

应符合 NY/T 1056 中的规定。

6 绿色稻米加工

6.1 加工环境

应符合 GB/T 26433 中的规定。

6.2 加工厂房设施

应符合 GB/T 26630 中的规定。

6.3 加工操作规范

应符合 GB/T 26630 中的规定。

6.4 绿色稻米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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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表 1中所示进行成品稻米质量检验。

表 1 稻米技术要求与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检验方法

1 加工精度 精碾 — GB/T 5502

2 碎米总量 ≤ 10 ％ GB/T 5503

3 碎米其中：小碎米含量 ≤ 1.0 ％ GB/T 5503

4 不完善粒含量 ≤ 3.0 ％ GB/T 5494

5 水分含量 ≤ 15.5 ％ NY/T 419

6 杂质总量 ≤ 0.25 ％ GB/T 5494

7 杂质中：无机杂质含量 ≤ 0.02 ％ GB/T 5494

8 黄粒米含量 ≤ 1.0 ％ GB/T 5496

9 互混率 ≤ 5.0 ％ GB/T 5493

10 色泽、气味 正常 — GB/T 5492

11 铅(以 Pd 计) ≤ 0.2 ㎎/㎏ GB 5009.268

12 镉(以 Cd 计) ≤ 0.2 ㎎/㎏ GB 5009.268

13 铬(以 Cr 计) ≤ 1.0 ㎎/㎏ GB 5009.268

14 黄曲霉毒素 B1 ≤ 10 ㎍/㎏ GB 5009.22

15 六六六
a

≤ 0.05 ㎎/㎏ GB/T 5009.19

16 滴滴涕 ≤ 0.05 ㎎/㎏ GB/T 5009.19

17 无机砷(以 As 计) ≤ 0.2 ㎎/㎏ GB 5009.11

18 总汞(以 Hg 计) ≤ 0.02 ㎎/㎏ GB 5009.17

19 苯并[a]芘 ≤ 2.0 ㎍/㎏ GB 5009.27

注1：
a
有机氯农药，其化学性质稳定，在环境中存留时间长，毒性大，不易降解。

注2：本表中“—”表示此项无内容。

注3：无机砷(以As计)实测值为总砷检测结果。

6.5 绿色稻米成品包装

应符合 NY/T 658 中的规定。

6.6 绿色稻米标志

应符合 GB/T 191 中的规定。

6.7 绿色稻米贮藏与运输

应符合 NY/T 1056 中的规定。

7 生产档案记录

7.1 绿色稻米的生产应建立田间档案，详细记录绿色稻米生产的全过程。

7.2 田间档案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a) 生产全过程记录；

b) 投入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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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栽培管理文件。

7.3 所有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并具有可追溯性。

7.4 档案记录应至少保存 3 年，文件资料应有专人保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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